
 
 

附件二  
 
 

 

 

財政年度 政府總收入 就不動產收取的 地價收入 
（億元） 印花稅收入（註 1） 

款額 佔政府總收入 款額 佔政府總收入

(億元) 
 

的百分率 (億元) 
 

的百分率 

 (a) (b) (c) = (b)/(a) 
 

(d) (e) = (d)/(a) 

2014-2015 
（修訂預算） 

4,707 488 
（註 2） 

10.4% 732 15.6% 

 
2013-2014 4,553 187 4.1% 843 18.5% 
 
2012-2013 4,422 229 5.2% 696 15.7% 
 
2011-2012 4,377 209 4.8% 846 19.3% 
 
2010-2011 3,765 250 6.6% 655 17.4% 
 

 
註 1： 不動產的指明類別文書（包括買賣協議、售賣轉易契及租約），

須予徵收印花稅。就不動產的租約以及須作裁定的物業轉讓文

件（例如送贈契、家庭協議契據、交換契等）加蓋印花，在徵

收印花稅時並沒有「住宅物業」及「非住宅物業」之分，當局

並沒有這兩類物業相關印花稅收入的分項數目。 

 

註 2： 當中包括在訂定 2014 至 15 年度原來預算時尚在立法會審議而

未能納入預算的「雙倍印花稅」收入。按 2014-15 年度修訂預

算，有關收入為 224 億元。 




